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佐证材料准备注意事项 复核工作常见典型问题 常见程度

1.教育教

学

1-1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初级/中级/高级专业技术
职务（或具有高校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且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高级专
业技术职务）

1.提供符合对应认定级别要求的职称证书复印件，并加盖学校
人事部门公章；

2.新入职的未满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教师认定初级双师，须由学
校人事处出具证明，或提供转正定级表复印件，须明确申报对
象聘任在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或视同具备助教职称等关键信

息，形成完整逻辑关系链。

1.误将教师资格证书当做职称证书提
供；

2.新进教师（研究生）仅由人事处证明
享受专业技术12级工资，但未明确聘任
在12级岗或视同具备初级职称(常见于

初级双师)

★★

1-2近5年，承担本专业课程教学任务，每学年至

少为学生讲授一门课程，且教学测评至少3次良
好。

可由学院教务部门统一设计模板，模板内容须同时注明授课人

姓名、任教课程、任教学期/年份、教学测评等次等信息，并加
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。

1.部分学校出具的证明仅证明其教学测

评达标，但未见其授课信息；
2.部分学校出具的证明仅证明其教学测
评分数或排名，但未明确等次。

★★★

2.教科研

能力

2-1 担任省级及以上骨干教师、专业带头人，教
学名师，或省级及以上教学团队、名师（大师）

工作室、技能技艺传承创新平台、工坊等负责
人，或为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成员

1.提供相关项目完整的立项文件，包括立项文件红头、落款单

位、包含申报人信息的附件名单等核心信息页面复印件，其中
立项文件如未能体现参与项目成员信息的，还须补充该项目的
立项申报书封面和涉及成员排名信息页面的复印件，形成完整

逻辑关系链；
2.排名规则：原则上所有团队、课题、成果奖励的排名计算仅
指包含主持人后排名，下同；

3.该条款涉及的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教务/师资部门公章。

1.部分教师仅提供了国培计划中的骨干
教师或专业带头人培训结业证书，或教

学创新团队研修合格证书；
2.部分教师仅提供的公示文件，但未提
供的立项通报文件。

★

2-2 任现职以来，主持省级及以上与本专业相关
纵向课题研究至少1项；或主持横向课题研究到
账经费4万元以上；或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或

更高级别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1篇；或主编
本专业教材至少1本；或以第一作者撰写本专业
著作至少1本；或获知识产权类成果3项以上。

1.已结项课题类佐证以结题证书为主，若结题证书落款为所在
单位的，还须补充立项文件复印件；

2.若对课题、刊物级别把握不准，请及时向学校科研部门咨询
3.论文类佐证应包含期刊封面、版权页、包含申报人姓名的目
录页以及正文首页复印件；

4.专著、教材类佐证应包含提供含申报人名字的著作封面、版
权页及目录复印件；
5.知识产权类佐证应提供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等证书复印

件。
6.该条款涉及的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科研部门公章。

1.部分教师提供的材料均为任现职前取
得的（常见于中、高级双师）；

2.提供课题相关证明级别不符合要求；
3.提供论文、教材或专著信息不全，无
法证明为任现职后发表。

★★★★

2-3主持省级及以上或参与国家级专业建设、课

程建设、资源库建设、实践教学建设、标准开发
等项目。

提供相关项目完整的立项文件，包括立项文件红头、落款单位
、包含申报人信息的附件名单等核心信息页面复印件，其中立

项文件如未能体现参与项目成员信息的，还须补充该项目的立
项申报书封面和涉及成员排名信息页面的复印件，根据项目管
理部门不同加盖学校教务/科研部门公章。

1.提供的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等佐证材

料信息不全，无法佐证本人参与信息；
2.主观理解错误：如误将主持省级资源
库某项课程建设视同主持省级资源库建

设。

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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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践能
力

3-1 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

1.提供符合对应认定级别要求的非教师系列职称证书/技术资格
证书复印件，并加盖学校人事部门公章；

2.若对技术资格证书、非教师系列职称证书是否符合认定专业
要求，请及时向学校师资/人事部门咨询。

1.提供的教师系列职称证书，如副教授
、教授等；

2.提供的职业资格证书；
3.提供的非教师系列职称证书与申报专
业毫无关联性。

★★★

3-2取得本专业相关职业（工种）的一级及以上
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职业资格证书）或技能

人才评价考评人员证；或具有从事本专业相关职
业（工种）的行业高级特许资格或执业资格。
（高级）

1.提供符合对应认定级别要求的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职业
资格证书）或技能人才评价考评人员证、行业特许资格或执业

资格证书复印件，佐证材料务必包含持证人、证书名称、证书
级别等关键信息，形成完整逻辑关系链；
2.考评结合的职称资格证书原则上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即可选

择作为非教师系列职称，也可选择作为职业资格证书，但不可
同时作为上述2项条件的佐证使用；
3.若对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职业资格证书）或技能人才评

价考评人员证、行业特许资格或执业资格证书是否符合认定专
业要求，请及时向学校师资/人事部门咨询；
4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人事部门公章。

1.提供的证书级别低于相应等级要求
（如持有三级保育员，申报幼教专业高

职高级双师）；
2.未提供扉页技能等级证书级别信息，
无法证明级别；

3.提供的职业资格证书、行业特许证书
等与申报专业毫无关联性；
4.提供的行业特许证书、考评人员证书

等级与申报级别不符，如用考评员证、
或省普通话测试员申报相关专业高级双
师。

★★★★★

3-3 近5年，依托校企合作项目和课题参与产品

开发、技术服务，取得3项以上成果。

1.校企合作项目和课题原则上仅包含横向技术攻关课题、技术

服务合同，不含框架协议、育人协议等与产品开发、技术服务
的项目或课题。佐证材料须包含合作企业名称、学校名称、项
目负责人及具体工作内容等关键信息，若协议未能体现申报人

相关信息的，须补充提供由学校科研部门和企业共同出具的情
况说明，形成完整逻辑关系链；
2.若因企业保密管理等原因无法提供校企合作协议或课题佐证

的，须同时提供专利证书和企业技术应用证明，形成完整逻辑
关系链；
3.原则上一份企业技术应用证明/校企合作协议仅视为取得一项

校企合作成果；
4.若对校企合作项目和课题相关信息把握不准的，请及时向学
校科研部门咨询；

5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科研部门公章。

1.仅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，且产权人为
申报对象本人或申报对象所在单位，未

见企业参与情况和校企合作项目载体信
息；
2.仅提供相关项目校企合作协议，但无

法证明其本人参与情况；
3.提供了企业技术应用证明，但未见学
校盖章，也未见相关专利证书或技术服

务协议或校企合作项目载体信息；
4.仅提供政府采购专家、企业顾问、XX
标准编委等佐证材料。

★★★★★

3-4-1 担任国家、省级技能实践培训项目讲师
（高级）。

1.可根据参与的培训项目实际提供符合对应认定级别要求的培
训项目讲师聘书、邀请函或其他担任相关项目授课讲师的证明

材料，其中须包含培训通知、授课安排表（须体现申报人授课
信息）等信息，形成完整逻辑关系链。
2.若对培训项目载体相关信息把握不准的，请及时向学校师资/

教务部门咨询；
3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师资或教务部门公章。

1.未提供培训项目载体信息，仅提供培

训师资证书；
2.提供的培训项目载体为非技能实践培
训；

3.提供的培训项目载体级别不符合要求
。

★★★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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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践能
力

3-4-2 参加实践时长大于2周/4周的国家、省、

市、校级培训项目，考核合格(初级、中级)。

1.可根据参与的培训项目实际情况提供符合对应认定级别要求

的培训结业证书、培训结业证明、培训鉴定表等材料复印件，
其中须包含培训时长、培训内容、考核结论、项目级别等关键
信息，形成完整逻辑关系链。

2.若对培训项目相关信息把握不准的，请及时向学校师资部门
咨询；
3.学时换算规则：原则上1周培训时长按5天*8学时，计40学时/

周，原则上认定初、中级双师此项目应分别大于80学时/160学
时。
4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师资部门公章。

1.提供培训合格证书均为各类网络培训
、教师岗培训、教学能力提升专项等以
理论授课为主的培训项目；

2.提供的企业实践培训没有学校盖章，
无法认定为校级培训项目；
3.提供的培训项目不足2周/4周。

★★★★

3-5担任省级技能类竞赛、技能类考核专家组组

长或裁判长；或国家级技能类竞赛、技能类考核
专家或裁判。

1.可根据参与的竞赛、考核活动实际提供符合对应认定级别要

求的裁判（专家）聘书、邀请函、文件或其他参与执裁工作的
佐证材料，对应培训项目的培训通知、授课安排表（须体现申
报人授课信息）等佐证材料，其中须包含赛事级别、承担的工

作任务、是否为裁判长/专家组长等关键信息，形成完整逻辑关
系链。
2.对赛事级别或类别信息把握不准，请及时向学校教务/师资部

门咨询。
3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。

1.仅提供省级裁判证，未见担任专家组

组长或裁判长材料；
2.仅提供裁判或专家执裁信息不完整，
如仅提供创新创业竞赛国赛专家入选短

信，但未见执裁信息佐证；
3.提供非技能类竞赛或考核工作专家信
息，如职称评审专家、某某项目评审专

家等。

★★★★

4.获奖条

件

4-1参加教师教学类竞赛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

励

1.具体要求略，如对赛事级别或类别信息把握不准，请及时向

学校教务/师资部门咨询。
2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。

1.提供的教学类竞赛获奖等次不符合要

求
2.误将二类赛获奖视作一类赛获奖提供
（注：一类赛原则上仅指由人社、教育

等政府部门举办的竞赛，二类赛原则上
仅指行业和政府部门联合主办的竞赛，
下同）。

★

4-2主要参与（前6名）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

奖、教材奖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等

1.具体要求略，排名规则可见2-1要求，如对奖励级别、类别信

息把握不准，请及时向学校教务/科研部门咨询。
2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教务/科研部门公章。

1.获奖排名不符合要求；
2.将论文奖视为教学成果奖提供的；

3.获奖级别不符合要求（如误将省级学
会或协会颁发的教学成果奖证书视为省
级教学成果奖证书）；

★★

4-3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专业技能类、科技发明

类、创新创业类竞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

1.具体要求略，如对赛事级别或类别信息把握不准，请及时向

学校教务/师资部门咨询。
2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。

1.误将二类赛获奖视为一类赛获奖提

供；
2.提供非技能类竞赛或与申报专业毫无
关联性的竞赛获奖证书（如认定数控专

业教师提供指导学生歌咏比赛获奖证
书）；

★★★

4-4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行业组织的本专业相关

技能类竞赛，获国家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

1.具体要求略，如对赛事级别或类别信息把握不准，请及时向

学校教务/师资部门咨询。
2.该条款所涉所有佐证材料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。

1.提供教学能力竞赛获奖证书；
2.获奖证书级别或等级不符合要求；

3.竞赛组织机构不具备行业权威性（如
误将某公司组织的竞赛一等奖获奖视为
行业组织的国家级一等奖获奖）。

★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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